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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8268号
杭州顺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臣

昌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一、解除原
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合计
300000元；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
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5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3破4号之一

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裁定受理浙江中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破产人无财产可供分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
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7月29日裁定宣告浙江
中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中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785号

杭州青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保
权与杭州青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12月1日上午9: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061号

湛江市天天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天天快
递有限公司诉被告湛江市天天快递有限公司特许经营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05
日上午9：00在本院白马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346号

田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被告田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5日上午九点
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2284号

金洪建、王小姣：原告钱建新与金洪建、王小姣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182民初228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金洪建、
王小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钱建新代偿款
157281.95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2658号

蒋宏涛：原告邱丽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82民初2658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蒋宏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邱丽梅借款本金235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664号

张本金：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双文化工油漆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
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塘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官
（2022）浙0205民初2759号

何于海：本院受理原告黄淑兰与被告何于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5民初2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043号

陈军华：本院受理原告应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05民初30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528号

韩玉春（公民身份号码：341226****2399）：本院
受理的原告杨建强诉被告韩玉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3民初65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642号

周秀英（公民身份号码：330722****2628）：本院
受理的原告沈新龙诉被告周秀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8
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破41号之二

申请人：宁波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1月28日,本院作出(2020)浙0203破申

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宁波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余姚中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宁波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后
因余姚中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主动退出破产管理
人名册，故重新指定浙江甬望律师事务所担任宁波全
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9月9日，宁波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宁波全塑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现已无债务，请求本院终结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管理人依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全部清
偿债权人的债务407622.16元，现宁波全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已无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债务人已清偿全部到齐债务
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现债务人宁波
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偿全部债务，故管理人请求
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
定，裁定如下：终结宁波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447号

岑德帮（公民身份号码：5227301976****
0711）：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岑德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讼请求：一、判令被
告岑德帮在责任范围向原告支付代偿款35800元。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8日
09时00分在本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945号

洪时余：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姜山吉红粮油
店与被告洪时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
初7945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洪时
余支付原告宁波市鄞州姜山吉红粮油店价款84835
元，并以84835元为基数支付自2022年8月1日起至
其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
款利息，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21元，由被告洪时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474号

刘国最：本院受理原告吕庆辉诉被告刘国最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12民初847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三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487号

徐和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徐和银、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王章鸿、杭州鸿卓科技有
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市中心
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948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
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7号

王露露、王书勤：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
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12月9日上午10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7号

李玉贵、关凤凤：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
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12月9日上午10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7号

苟怡哲、祁丽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自
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12月9日上午10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8号

姚斌、杨琴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
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12月9日上午10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8号

魏登义、张玉民：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2022年12月9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32号

郑小强（3326211972****2475）：本院受理原告
陆晨霞与被告郑小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343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小强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陆晨霞受让债权20998.8
元。二、原告陆晨霞对被告郑小强提供的抵押物浙
BYM931号车（车辆发动机号SGY8335，车架号LD-
NM4PFB8A0020542）在20998.8元范围内享有折
价、拍卖或变卖等方式处分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权
利。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25元，
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郑小强负担。上述受理费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
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35号

鲍广华（3326021976****6372）：本院受理原告
陆晨霞与被告鲍广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343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鲍广华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陆晨霞受让债权
27178.05元。二、原告陆晨霞就上述第一项债权对被
告鲍广华提供的抵押物浙BK3J97号车（车辆发动机
号C418917，车架号LFMBE2205A0203678）享有折
价、拍卖或变卖等方式处分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79元，
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鲍广华负担。上述受理费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
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172号

张伟营（公民身份号码：2112241994****
5424）：本院受理原告亚雷与被告王立智、张伟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2172号之一、
（2022）浙0206民初217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准许原告方亚雷撤回对被告张伟营的起诉及
解除对被告张伟营银行存款1500000元的冻结，或
其他相应价值财产的查封、扣押。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81号

韩丙伟（4129311979****5578）：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捷速特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杜见增、韩丙伟、第三
人汕头市利高婴童用品实业有限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6民初34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韩丙
伟、杜见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
捷速特机械有限公司欠款24.2万元及律师费1.2万元，
合计25.4万元；二、驳回原告宁波捷速特机械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155元，由原告宁波捷速
特机械有限公司负担45元，被告韩丙伟、杜见增负担
5110元；财产保全费1805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
韩丙伟、杜见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711号

宿州市埇桥区茂首日用百货店：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宿
州市埇桥区茂首日用百货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判决被告立即赔偿原告15350元。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52号

胡顺康（公民身份号码：3624221991****
0534）：本院受理原告谭国鸿与被告胡顺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345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胡顺康应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谭国鸿借款70000元，
并支付该款自2022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950
元，合计2500元，由被告胡顺康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451号

陈雷（公民身份号码：3325261996****7311）：
本院受理原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与被告陈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44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陈雷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
原告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损失
3228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700元，由被告陈雷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095号

杜世民（公民身份号码：1427271989****
3017）：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小山新山幼
儿园与被告宁波安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杜世民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
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
民初40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安
帮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
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小山新山幼儿园工程款预付款
33000元，被告杜世民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宁波市
北仑区新碶小山新山幼儿园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1250元，由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小
山新山幼儿园负担439元，被告宁波安帮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杜世民负担711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杜世民
负担，该款已由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小山新山幼儿园
垫付，由被告杜世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
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小山新山幼儿园。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648号

宁波中军凯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程文静、舟山
龙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陶承荣与被
告宁波中军凯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程文静、舟山龙德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
因你们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
（转普）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三被告赔偿原告停
运费4000元；2、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负担。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
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5日9时
00分在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818号

李玉(公民身份号码：3412031993****4098)：本
院受理原告李军与被告李玉、吴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
告李玉归还借款1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被告李玉
承担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5000元；被告吴伟对
上述借款本息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
费用等由两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12月6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323号

宁波超瞬供应链有限公司、扬州倍特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春与被告黄亮、宁波超瞬供应
链有限公司、扬州倍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转普）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1、被告黄亮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71351.70元；2、被告宁波超瞬供应链有限公司、扬州
倍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第一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
仑区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5日14时
00分在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079号

付辅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付辅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207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付辅刚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理赔款74886.62元，并支付自
2022年7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74886.62元为基
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二、如被告付辅刚未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有权
以登记在被告付辅刚名下抵押的小型轿车（车牌号：贵
C7332G，车架号：LDCA13X4XE2240935，发动机号
4954474）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车辆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6元，由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负
担84元（已预交），由被告付辅刚负担1682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付辅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直接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115号

唐寿毅：本院受理原告徐瑞亚与被告唐寿毅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2115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唐寿毅支付原告徐瑞亚货款
18987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097元，由被告唐寿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向本院交纳。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唐寿毅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徐瑞亚。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604号

刘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云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刘昊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宁波云杰商务
服务有限公司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租赁租
金61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5419.53元(暂计算至
2022年3月31日，自2022年4月1日至被告实际偿付
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上调50%计算)；两项暂计人民币66419.53
元。2、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依法由审判员屈著芬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12月
6日14时00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339号

王大轮：本院受理原告高玉春与被告王大轮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原告高玉春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27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0月23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逾期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
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决定由审
判员万婷婷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12月20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